
团体标准《江西绿色生态 电动自行车交流充电桩》

编制说明

一、项目来源

为引领我省电动自行车交流充电桩产业高质量发展，填

补“江西绿色生态 电动自行车交流充电桩”的标准空白，

支撑我省电动自行车交流充电桩制造企业开展“江西绿色生

态”品牌认证，由赣州市章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由江

西驴充充充电技术有限公司主要起草制定该标准。

二、起草小组

该标准由江西绿色生态品牌建设促进会提出并归口。标

准起草小组主要由江西驴充充充电技术有限公司、赣州赣昌

集中式快速充电站有限公司、江西黄林电动车配件贸易有限

公司、江西驴宝宝通卡科技有限公司、赣州市车业商会电动

车分会、章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铁塔能源有限公司江西分

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江西理工

大学、江西省检验检测认证总院工业产品检验检测院、赣州

充电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登峰科技（江西）有限公司、

赣州为领科技有限公司、景德镇金枪鱼科技有限公司、江西

敏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组成。

三、标准先进性分析

本标准遵循 DB36/T 1138-2019《“江西绿色生态”品牌



评价要求》的要求，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生态协同、质

量引领四个一级指标入手，设计对应的二级指标。

1. 质量引领

“质量引领”属性的二级指标来源于相关企业的电动自

行车交流充电桩多次检测结果，通过比对国家标准和团体标

准，结合省内相关企业的意见和生产现状总结出电动自行车

交流充电桩质量优势和指标先进性。

本标准的质量指标先进性在于：

（1）充电桩正常工作电压范围为 AC（220±25%）V，严

于 T/JGE 3011-2023 中“AC（220±20%）V”的要求。

（2）在 T/JGE 3011-2023《电动自行车充电桩》5.9.3.3

规定的条件下，输出电压应不超过 4V，严于 T/JGE 3011-2023

中“不超过 15V”的要求。

（3）在 T/JGE 3011-2023《电动自行车充电桩》5.9.3.4

规定的条件下，电压降不应超过 0.5V，严于 T/JGE 3011-2023

中“不应超过 2.0V”的要求。

（4）输入功率偏差应不超过＋14%，严于 T/JGE

3011-2023 中“不超过+15%”的要求。

（5）电 能 计 量 误 差 不 超 过 ±1% ， 严 于 GB/T

42236.1-2022 中“不超过±2%”的要求。

（6）防护等级不低于 IP55，严于 T/JGE 3011-2023 中

“室内使用不应低于 IP40，室外使用不应低于 IP54”的要



求，严于 GB/T 42236.1-2022 中“室内使用不低于 IP32，室

外使用不低于 IP54”的要求。

具体指标分析详见表 1。

表 1 “江西绿色生态”电动自行车交流充电桩的指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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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源节约

2.1 应按照 GB/T 28747 要求，遵循技术先进性、质量可靠

性、产品安全性、经济可行性四个原则，制定原材料节约、

废弃物循环利用的制度和方案。

2.2 应参考 GB/T 29115 规定的评价指标和方法，积极引进

并采用先进的设计理念、工艺或设备，以提高原材料利用率、

成材率（成品率）或回收利用率。

2.3 企业生产制造用水定额应不高于 DB36/T 420 的规定。

2.4 应按照 GB 17167 的要求配备能源计量器具，建立能源

管理体系，制定能源节约、余热余压循环利用的制度和措施，

明确管理职责和人员。

2.5 企业宜使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2.6 包装应符合牢固、经济、美观的要求，鼓励包装减量化、

包装材质可降解或循环使用.

3. 环境保护

3.1 制定降尘、降噪、排污等环境管理制度和方案，确定机

构、人员和职责。

3.2 原材料应优先选择对环境污染较小、可降解的原料。

3.3 生产企业污染物排放量应符合 GB 8978 的要求。

3.4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限值应符合 GB 12348 的要求。



3.5 固体废弃物贮存、处置场所应符合 GB 18599 的要求。

3.6 废弃物排放标准应符合 GB 16297 的要求。

3.7 采用相应的先进设备和技术过滤生产车间的有害气体、

粉尘、噪音等。

4. 生态协同

4.1 产品生态设计：应按照 GB/T 24256 的要求，为保证产

品的安全健康、节能环保、可利用循环的特性，从产品生命

周期和成本可行角度考虑，选择合适的原材料、能源、工艺、

设备、供应商，制定产品包装、储运准则，设计分销体系。

4.2 绿色供应链管理：生产企业应按照 GB/T 33635 的要求，

推行绿色供应链管理，带动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持续提高资源

和能源利用效率，将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绿色可持续发展

理念贯穿于产品全生命周期，构建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


